
法規名稱：臺北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08 月 1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17日臺北市政府（110）府法綜字第 1103033711號令修正發布

第 2～5、8、9、11、15條條文

第 1 條

本辦法依土地徵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區段徵收土地，指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得予標

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之可供建築土地。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區段徵收土地採行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方式

之選擇，應由區段徵收土地之管理機關（以下簡稱管理機關）依程序簽報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核定。但為引進民間投資或參與公共建設辦

理設定地上權者，由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簽報本府核定。

第 3 條

管理機關辦理本市區段徵收土地之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時，應以公開

招標方式為之。依前條第二項但書規定辦理設定地上權者，並應於公開招

標公告前辦理招標文件之公開閱覽及徵詢意見。

公開招標公告得依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方式之不同，載明下列事項：

一、依據。

二、土地標示及面積。

三、土地使用分區及其使用管制。

四、土地開發建設期限。

五、租賃或設定地上權期限。

六、投標資格。

七、受理投標期間。



八、標售、標租底價或地上權權利金底價及地租。

九、押標金金額。

十、領取投標須知、標單之時間及地點。

十一、投標應備書件。

十二、開標時間及場所。

十三、價款、租金、租賃擔保金、地上權權利金、地租之繳交期限及方式

      。

十四、土地點交方式及期限。

十五、其他必要事項。

前項公告期間不得少於十四日，除於本府及土地所在地之區公所公告欄或

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場所公告外，並應於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及管理機關網站

公告或刊登新聞紙。

第 4 條

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之押標金，其金額依下列規定估定之：

一、標售押標金不得低於標售底價百分之十。

二、標租押標金不得低於年租金底價百分之二十五。

三、設定地上權押標金不得低於地上權權利金底價百分之十。

第 5 條

標售、標租年租金或設定地上權權利金之底價，管理機關應委託不動產估

價師事務所查估，其中設定地上權權利金之底價，應委託三家以上不動產

估價師事務所查估。另標售底價金額之估定並應依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四

項規定辦理。

依第二條第二項但書規定辦理設定地上權者，其權利金底價之查估，不受

前項規定之限制。

前二項查估之底價，管理機關應提本市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後

，報由本府核定。



底價經核定後，遇有市價急劇波動、法令變更或原底價核定已逾六個月者

，應依前三項規定重新查估及審議。

第 6 條

設定地上權應收取之地租，按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計算

，並分為不隨申報地價調整及隨申報地價調整二部分。年息率由管理機關

於招標前簽報本府核定。

不隨申報地價調整之地租，按訂約當年度土地申報地價乘以不隨申報地價

調整之年息率計算。

隨申報地價調整之地租，按當年度土地申報地價乘以隨申報地價調整之年

息率計算。但訂約次年度以後之地租較前一年度增加逾百分之六者，超出

部分不予計收。

前項年息率不得低於核定時市有土地課徵地價稅之稅率。

第一項地租，低於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時，改按地價稅計收。

第 7 條

租賃擔保金之金額為決標後年租金之百分之二十五。

第 8 條

開標時，以投標價金最高價者為得標人。最高價有二標以上時，以當場增

加之金額最高者為得標人；無人增加價額者，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之。抽

籤結果未得標者為候補得標人，其順序依抽籤定之。

依第二條第二項但書規定辦理設定地上權，並經簽報本府核定採擇優評選

者，應於招標文件載明評定方式、評選標準及決標方式，不適用前項規定

。

決標後，得標人之押標金得逕予抵充價款、租金、租賃擔保金或地上權權

利金。

第 9 條

得標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繳清應繳金額或簽訂契約者，除因不可歸責於得標



人之事由，經本府准其展延期限者外，視為拋棄得標權利，其已繳納之押

標金不予退還，本府並得通知候補得標人遞補之。

前項情形無候補得標人時，由次高價投標人照最高標價取得得標權，並限

期繳納應繳納之金額；次高價投標人不同意依最高標價取得得標權或逾期

未表示同意時，由本府重新公告辦理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

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辦理者，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 10 條

決標後，未得標者之押標金應無息退還。但標價低於公告之標售、標租年

租金或地上權權利金底價者，所繳押標金退還半數。

得標人未在限期內辦妥貸款或繳足價款者，視同放棄得標權利，已繳價款

在得標金額百分之三十範圍內，不予發還，並悉數繳交本市實施平均地權

基金。

第 11 條

辦理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經本府公告招標一次而未標脫者，除按原

底價重新公告招標外，標售或標租得依下列方式訂定新底價，重新公告辦

理：

一、標售：按原標售底價減一成訂定新標售底價。

二、標租：按原標租底價減一成或二成訂定新標租底價。但不得低於本府

    應負擔之稅捐及規費總額。

前項情形，原底價遇有市價急劇波動、法令變更或原底價核定已逾六個月

者，應依第五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重新查估及審議。

第 12 條

本府應於標售土地之得標人繳清土地價款之日起三十日內核發權利移轉證

明書，並提供申請登記所需文件，由管理機關派員會同得標人申請土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

標售土地之移轉面積以土地登記面積為準。但投標須知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本府應於辦竣第一項登記後十日內通知所有權人辦理現況點交土地，並由

管理機關製作點交紀錄。

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其他相關費用，應由得標人負擔。

第 13 條

標租土地得標人應於得標後三十日內，與本府簽訂租賃契約。

標租土地租賃契約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雙方當事人。

二、土地標示及面積。

三、租賃期限。

四、土地使用限制。

五、租金金額、繳款方式及期限。

六、租金調整方式。

七、稅捐及規費負擔。

八、未依約繳交租金之處理方式。

九、租賃擔保金之調整及繳退方式。

十、租賃關係消滅後，土地返還及地上物處理方式。

十一、保證人及其連帶保證責任。

十二、違約事項及罰則。

十三、特約事項。

標租土地之面積，應以土地登記簿記載之面積為準。

標租土地租賃契約簽訂後，雙方應會同向土地所在地之管轄法院辦理公證

；管理機關並應以現況辦理點交，製作點交紀錄。得標人要求鑑界者，管

理機關應會同辦理。

辦理公證及鑑界所需費用，由得標人負擔。

第 14 條



標租土地承租人不得以租賃契約之租賃權作為設定權利質權或其他類似使

用。

承租人不得要求就租賃土地設定地上權。

第 15 條

標租土地租期屆滿、終止或解除租約時，租賃關係消滅。除契約另有約定

外，承租人應依本府指定時間，將承租土地回復原狀點交管理機關。承租

人無賠償責任或給付義務者，其所繳租賃擔保金於點交後十日內無息返還

承租人。

第 16 條

設定地上權得標人應於得標後三十日內，與本府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

設定地上權契約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雙方當事人。

二、土地標示及面積。

三、地上權存續期間。

四、建物第一次登記及預告登記。

五、土地用途及使用限制。

六、土地、地上物出租及出借之限制。

七、地上權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之限制。

八、地上權權利金金額、繳款方式及期限。

九、地租金額、繳款方式及期限。

十、地租調整方式。

十一、稅捐及規費負擔。

十二、得終止契約之事由。

十三、地上權消滅後，土地返還及地上物處理方式。

十四、違約事項及罰則。

十五、履約保證金。



十六、特約事項。

設定地上權之土地面積，應以土地登記簿記載之面積為準。

設定地上權契約簽訂後，由得標人會同本府申請地上權設定登記；地上權

設定登記後，管理機關應以現況辦理點交，製作點交紀錄。得標人要求鑑

界者，管理機關應會同辦理。

地上權設定登記及鑑界所需費用，由得標人負擔。

第 17 條

租賃或設定地上權契約書應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終止契約，並

塗銷地上權登記，其已繳之租金、租賃擔保金或權利金、地租均不予退還

：

一、承租人或地上權人未依契約約定繳交租金或地租，其金額達二年以上

    之總額。

二、地上權人未於契約約定期限內繳清權利金。

三、承租人或地上權人未依都市計畫或其他法令規定使用土地。

四、承租人或地上權人將土地出租或出借供他人建築使用。

五、其他可歸責於承租人或地上權人之事由，依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終止

    契約。

因都市計畫或其他法令變更致不能達到原租賃或設定地上權之目的等不可

歸責於承租人或地上權人之事由，本府得終止契約，並塗銷地上權登記。

承租人或地上權人已繳交之租金或權利金、地租應按契約存續期間計算，

溢繳部分及租賃擔保金應無息退還承租人或地上權人。

第 18 條

地上權存續期間，地上權人不得讓與或以信託方式移轉地上權或地上建物

之全部或一部。但經受讓人承諾繼受原設定地上權契約之各項權利義務，

並一併受讓地上權及地上建物之全部或一部，且經本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



第 19 條

地上權存續期間，地上權人將地上權或地上建物辦理抵押權設定，應符合

下列規定，並經本府同意：

一、抵押權人以依銀行法組織登記經營銀行業務之機構或依法設立之信用

    合作社或保險公司為限。

二、地上權應連同地上建物共同擔保辦理抵押權設定。但地上無已登記之

    建物時，不在此限。

三、僅就地上權設定抵押權者，地上權人應承諾於地上建物完成建築及辦

    竣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三個月內，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並就原設定

    部分辦理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使地上權連同地上建物共同抵押擔保

    。

四、以地上權或地上建物供擔保之債權額度，按地上權人向抵押權人申請

    授信，經抵押權人核發授信核定通知書或其他足證明文件所核貸之金

    額為限。以二者共同擔保者，以二者合計之核貸金額為限。

五、抵押權契約書約定之擔保債權確定期日及債權清償日期，不得在地上

    權存續期間末日之後。

六、抵押權人應承諾於地上權消滅後，不論債權是否已獲得清償，均拋棄

    其於地上建物之抵押權。

第 2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